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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36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2023-065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大股东西安通济永

乐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乐商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

例达到99.97%，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近日接到大股东西安通济永乐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函告，获悉其已将所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进行了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

起始

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

人 

质押 

用途 

西安通济

永乐商业

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公司第一大

股东 
172,854,100 99.971% 39.285% 否 否 

2023

年11

月25

日 

/ 

长安

银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西安

曲江

新区

支行 

整体资

金安排

需要 

合计 - 172,854,100 99.971% 39.285% - - - - - - 

 

2、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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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标

记数量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西安通济

永乐商业

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172,904,100 39.296% 0 172,854,100 99.971% 39.285% 0 0 0 0 

西安曲江

文化产业

投资（集

团）有限

公司 

93,038,866 21.145% 93,030,000 93,030,000 99.990% 21.143% 0 0 0 0 

合计 265,942,966 60.442% 93,030,000 265,884,100 99.978% 60.428% 0 0 0 0 

备注：本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大股东股份质押情况说明 

（一）大股东基本信息 

名称：西安通济永乐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雁塔南路318号荣华国际大厦拿铁城B座14层F37 

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雁塔南路318号荣华国际大厦拿铁城B座14层F37 

法定代表人：陈骏德 

注册资本：150,1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永乐商管资产合计 1.26 亿元，

负债合计 0 亿元，营业总收入 0 亿元，净利润 0 亿元。截止 2023 年 9 月 30 日，永乐商管资

产合计 7.36 亿元，负债合计 3.79 亿元，营业总收入 0 亿元。 

其他说明：永乐商管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

等级下调的情形，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二）本次股份质押融资资金具体用途等说明 

1、公司大股东本次股份质押融资是其整体资金安排需要，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本次质押期限开始时间为2023年11月25日。本次融资总额6亿元。资金还款来源为项

目回款或其他融资业务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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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 

4、该笔融资业务到期前，公司大股东将以项目回款或其他融资按时归还该笔款项。公司

大股东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追加担保能力。其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

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或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不会对上市

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若出现平仓风险或被强

制过户风险，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包含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或者提

前赎回等）。 

5、大股东最近一年又一期与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关联交易、担保等重大利益往来情况，

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西安通济永乐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告知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做好

信息披露工作的函。 

 

 

 

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12月7日 


